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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2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报告编号：利安达审字【2023】第2375号）。公司董事会现就2022年度审计报

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的内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二）所述，根据公司

与河北亚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详见财务报表

附注十二、（一）），公司需在年度报告出具后10个工作日内或协议约定的宽限

期内向河北亚诺支付剩余30%的股权转让款8,721.00万元，公司如果无法按照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时支付剩余30%的股权转让款，可能会面临将未支付价款部

分的股权（15.3%）过户给河北亚诺，届时公司对临港化工的持股比例降为35.7%，

公司面临对子公司丧失控制权及无主营业务的风险，可能导致公司不再具有持续

经营能力。母公司亚太实业仅作为控股主体，目前没有实质经营业务，对外融资

能力较弱。目前控股股东和公司存在无法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

权转让款的重大不确定风险。针对上述情况控股股东和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

①积极寻找并购资金，目前业务正在积极推进中；②寻求大股东资金支持，以控

股股东关联公司销售的楼盘回款资金用于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这种情况表明存

在可能导致对亚太实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亚太实业已

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惑的主要事项，并

且正在积极筹措资金，但资金筹措计划具有重大不确定性，管理层未能充分披露

消除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二、关于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消除的说明 

2023年5月31日，公司收到河北亚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北亚诺”）出具的《催告函》，给予公司最后宽限期限至2023年6月22日；2023

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控股

子公司股权质押进行借款并接受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公司向广州万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顺”）借款人民币2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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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付股权转让尾款及其他用途；2023年6月25日，公司与广州万顺签订了《委

托支付函》，公司委托广州万顺代为向河北亚诺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8,721万

元；截至2023年6月25日，公司购买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51%股权的对价

款已全部支付完毕。 

2023年6月29日，公司收到广州万顺出具的《承诺函》，现基于和公司建立

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的角度出发，广州万顺自愿并承诺如下： 

1、上述《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期限到期后，如贵司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金

及利息，我司同意该笔借款延期至2024年12月31日并补签相关借款协议，同时保

证在借款到期前不基于《股权质押协议》处置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51%股

权。 

2、我司承诺：借款期间，若贵司资金富裕,可以提前偿还向我公司的借款,

借款利息按照实际占用天数和《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 

3、如贵司有意向接受我司前述借款展期，经贵司同意后，本承诺构成2023

年6月21日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的补充。就本笔借款延期事宜，贵司可根据

实际需要，在原3个月借款期限届满前向我司回复借款展期意向，如贵司同意展

期，我司将按照本承诺函与贵司尽快签署补充协议。 

本次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巩固了公司对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保证了公司主营业务的连续性和持续经营能力。 

因此，公司2022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 

特此说明。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3日 


